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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科訓練指揮部教官應具備之學能與認知 
作者：李志虎 

提要 

一、因應「精粹案」組織編裝調整，各兵科訓練指揮部暨兵科學校，更銜為「

訓練指揮部」，取消了「兵科學校」銜稱，但從事兵科教育之本質卻絲毫未

變。 

二、教官擔任「教育訓練之執行者」、「準則編修之主筆者」、「戰術戰法之開發

者」、「部隊訓練之督察者」、「建軍與編裝之擘劃者」等兵監任務之推展。 

三、教官應踐行之主要職責：專業、敬業、熱忱與協助管教。 

四、「參與、參與、再參與」，唯有紮紮實實參與每一項實際工作，從部隊演訓

、教學研討、學術研究、部隊督訪、裝備研發測評中，才能身歷其境的去

了解部隊實況與窒礙、裝備效能與限制、制度與學術盲點，從中發掘問題

、建立經驗、累積專業能量，樹立整體、系統性的觀念，這就是培養「素

養」的不二法門。 

關鍵詞：兵科、教育、訓練、教官 

前言 

因應「精粹案」組織編裝調整，各兵科訓練指揮部暨兵科學校，更銜為「

訓練指揮部」，取消了「兵科學校」銜稱，但從事兵科教育之本質卻絲毫未變。

各兵科訓練指揮部(中心)整體上，均面臨組職員額精簡、教官選員困難、士官

教官交流、演訓督訪頻繁、教育支援短絀等問題，以致少數教官在個人認知、

教學經驗傳承與學術研究上未能以正向、積極的態度面對，影響教學成效，個

人以一位長期投入兵科教育執行者的角色，就觀察所見提出淺易的見解，供現

階段於「教官」職務者參考，期以導正觀念與認知。 

兵科訓練指揮部之任務 

兵科訓練指揮部，系陸軍組織體系中之兵監單位，負責兵種(兵科)之兵力

整建、戰術、技術研發、驗證與監察及教育訓練之督考等。1換言之，以本部為

例，其主要任務歸納以下 6點： 

一、砲兵幹部及各類專長人員之教育訓練與專長授予。 

二、砲兵各職類準則之編審與修訂。 

三、砲兵部隊編裝之研訂。 

四、砲兵戰術戰法之開發與技術專長之策訂。 

                                                        
1國防部陸軍司令部，《陸軍作戰要綱》(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88年 1月 1日)，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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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砲兵建軍發展與武器需求之規劃。 

六、砲兵部隊訓練之督考。 

然訓練指揮部之組織編組，主要區分幕僚、行政勤務、教育行政與教育訓

練人力等四大部份，其中教育訓練人力，主要是由教官組編成，擔任「教育訓

練之執行」、「準則編修之主筆」、「戰術戰法之開發」、「部隊訓練之督察」、「建

軍與編裝之擘劃」等兵監任務之推展。 

兵科訓練指揮部執行教訓任務面臨之現況 

隨國軍兵力結構調整、組織精簡、募兵制推動、國防經費限縮及高新科技

多元發展等諸因素，訓練指揮部執行教訓任務從基礎結構、資源獲得、支援能

量等均產生質量上顯著的改變，說明如後： 

一、組織位階調降 

兵監職司兵科發展之擘劃、部隊訓練之督察，然因組織改造及受限於組織

編制員額，兵科訓練指揮部，於 100 年指揮官位階調降為少將職缺及於 103 年

11 月改隸陸軍教準部，位階由原司令部一級單位，改為教準部下轄單位，上述

調整對兵監執行部隊督訪所見窒礙問題反映與協處及兵科整體發展與建軍規畫

等任務推展時，上級與部隊重視程度必然產生一定之影響，另也增加跨層級參

謀間協調之複雜性。 

二、教官員額精簡 

民國 93 年精進案第一階段，本部教官總員額為 200 餘員，歷經精進案二階

段、精粹案組織調整，實施員額精簡與位階調整，迄今民國 104 年現編制教官

100 餘員，教官階額亦配合調降，此舉對教官教學能量、教官見聞與專業能力與

教學面向之廣度亦產生影響。 

三、教訓頻次增加 

統計民國 93 年時，執行精進案第一階段，本部計開班 119 種班隊，年訓人

次 6 千餘人，經歷精進案二階段、精粹案，至 103 年時，本部年開班 137 種班

隊，年訓人次 9 千餘人次，此現象，肇因有三：其一、部隊精簡，原有專長並

未減併，僅開班參訓人數減少，班隊開班需求依然存在，其次，當新興兵力成

軍或新式武器裝備獲得後，新增專長擴訓亦增加班隊開班需求。其三、當役男

役期調整，採行「軍事訓練役」，訓練對象不僅限於中、高專長，教訓頻次亦不

減反增。役期縮短，役男部隊實際服務時間亦縮短，部隊需求週期變短，以「

兩年役期調整為一年」為例，役期 24 個月，新訓及專長教育假定為 4個月，退

前銜接為 2 個月，役男實際服役部隊時間為 18 個月，訓補需求週期為 18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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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役期調整為一年(12 個月)，新訓及專長教育假定為 3 個月，退前銜接為 2

個月，部隊可用服役時間為 7 個月，訓補需求週期為 7 個月，訓練指揮部須配

合開班授課，年訓量將因此於增加 2.5 倍。 

四、演訓督訪頻繁 

年度內舉凡三軍精準彈藥射擊、演習、操演、教育召集、重砲射擊、聯兵

旅對抗等重大演習，訓練指揮部教官，依操演任務屬性，分別納編擔任裁判、

兵科指導官、計畫作業官、管制官等不同職務並派遣教官輔導及實施合格再簽

證，對教學任務執行及教官人力派遣亦形成負荷。 

五、課程內容複雜 

因新式裝備必然融入科技產物於其中，基礎概念講授亦納入教學之範疇，

致使教學課程多元，須兼顧傳統技術、新式裝備、模擬器運用、聯戰系統、通

資介面運用乃至於未來作戰概念等均納入課程授課，除教官學能需加充實外，

在班隊訓期不變之原則下，核心職能、作戰實務、日常實務與通識課程比例之

調整，排擠效應必然產生，對教官言，教學時間縮短，教學難度亦將增加。 

六、教育支援短絀 

訓練指揮部遷建在即，遷建前各項重要投資建案均暫緩，並將其納入新營

區整體規劃，教訓經費以經常性、消耗性之事務費用為主，對改善教學環境之

實體建物、提升教學實效之模擬器設置、訓練場地之整建等重大投資建案，均

呈現停滯之狀態；另移編教準部後，原司令部一級單位降為二級單位，教育經

費爭取更形困難，年度內教官訓練、研究及教學獲配之預算相當有限，亦影響

整體教學品質。 

訓練指揮部教官應踐行之職責 

軍隊教育不僅是百年樹人的工作，更直接影響建軍備戰之根基，兵科教育

之功能，主在啟發幹部之潛知潛能，培養幹部思考、判斷與應變之能力，教授

兵科專業技能。 

軍旅生涯，職務隨經管、歷練交替更換，擔任「教官」職務，並非每位軍

人都有機會，一位專業、成熟之教官，須有一定之遴選標準及經過在職之專業

訓練，方能成之；個人認為教官應踐行之職責主要有 4項： 

一、專業 

「台上一刻鐘，台下十年功」是一句耳熟能詳的名言，週詳的教學準備，

是教學成功先決之條件，教學準備，亦非僅指於課程教學前之前置作業，乃廣

義的指擔任教官職務所必具之專業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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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就是要達到精熟授課領域內的「人、裝、物與規範，精熟各項戰術運

用、技術操作與武器裝備運用」之要求，因此，教官應不斷的自我充實、多方

蒐集課程相關資料(準則)，增進專業知識與技術，搞懂、學精、弄明白，以知

其所以然。然專業領域，絕不僅止於課堂教學，舉凡兵監任務之執行，教官均

應積極投入，提供專業建議並參與其作業。 

思維邏輯與口語表達，則為專業知識傳播的手段，教官必須以慎密思維與

良好的口語表達能力，將專業知識、藉由簡、淺的講授、引證、相互引喻，使

學者瞭解。 

教學過程中，善用教學方法，應注意到「不會的不講、不懂的查證再回答

，不硬拗、敷衍」以免影響教官專業形象。 

二、敬業 

專業學能與敬業精神為教學之基礎，教官對於任教科目必須有深入研究與

獨到心得，方能在教學過程中指導學者相互研討，循序漸進啟迪其困惑。2 

教官在授課過程中，除應反覆檢視教學成效，檢討教學方法運用與表達方

式，在教學「目標、時間、科目、場地」不變之原則下，思考如何提高學習動

機。試想，當學生面對一位功利、使用萬年教材、用分數取悅同學、上課言不

及義、敷衍了事的教官，其心中之想法為何? 

敬業精神之展現，除課堂外，更應於日常勤務中展現，對長官交辦事項，

應以積極心態面對，主動協調、查明原委，探索分析，遇有窒礙，主動回報協

處。特須注意，當重大任務執行中或每當下班後，手機關機、百呼不應，或未

留有緊急通連方式，極易造成長官誤解，甚或喪失重大事件處置之良機。 

三、熱忱 

多元社會，軍隊的組成猶如社會之縮影，訓練指揮部的訓員心態上，積極

與消極參半，授課過程中，學生資質各異、體驗不一，面對學生疑難時，教官

應虛心傾聽、詳細解說、瞭解學者學習窒礙所在，以「教不倦、誨不厭」工作

熱忱協助其學習之進行。新進(資淺)教官輔導、同僚互助或部隊輔導等教官亦

應展現相同的熱忱。 

四、協助管教 

隊職幹部員額精簡，現員不足，督課幹部調節不易為基層連隊現存之常態

，教官應負責維護授課期間人、裝安全之全責，課堂間遇有突發事件(適應不良

、身體不適)，應主動協處，適時向隊職幹部反映或協助就醫，消除課堂危安。 

                                                        
2國防部陸軍司令部，《陸軍學教教官手冊》(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79年 5月 25 日，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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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間教官應注意言行，教學過程中遵守「不出惡言」、「不動肝火」、不譏

諷學習成效不佳者，能以祥和的態度，營造和諧、良性互動的學習環境；對嚴

重違反上課紀律者，亦應主動糾正，遂行管教互助，檢具具體事實，透過教育

行政體系、由隊職幹部依權責處理，端正課堂紀律。 

訓練指揮部教官應建立之觀念與認知 

指揮職、幕僚職、教育職為軍人職類三大區塊，國軍在面對各階段兵力精

簡時，並未能體認防衛作戰「教育職」對軍力迅速擴充之重要性，而以「等比

例」精簡，反觀，德國在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受「凡爾賽條約」限制軍力發

展與部隊規模，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軍之所以能迅速擴充軍隊規模，主要關

鍵乃保留「種能」於兵科訓練指揮部，擔任戰法研發、準則制定及人員訓練工

作，臨戰戰力得以迅速恢復。 

現階段教官所擔負之任務與角色，乃集班隊授課、演習輔導、合格認證、

部隊督導、戰術研究、準則編修、兵科發展等多重任務於一身，面臨部隊組織

精簡、役男役期縮短、媒體發達、社會民情等結構性改變，教官個人在擔任教

職應建立之觀念與應有之認知，略述如後： 

一、注意教學態度，做好情緒管理，從事教學工作，基於專業需求、職能

需要合理要求，不討好學員生，注意課堂中之言論(不要批評政策及其他教官上

課方式、不開黃腔)，免除不必紛擾。 

二、妥慎規劃「教官職」期間之階段目標，客觀分析個人特質、性向、經

管限制，訂定任職期間之階段目標，學歷與經管配合，交織歷練，爭取向上發

展機會。 

「部隊交流」為活化教官人事之重要手段，教官任期以三年為管制節點，

一方面避免教官久任一職，經管中斷，教學與部隊實務脫節，促使幹部向上歷

練及發展；另一方面則可藉由交流，擴大教官選員，羅織部隊學能俱優之幹部

，使幹部均有歷練教官職之機會。 

對有心轉任「專業教官」長期從事教官職之現職教官，應了解「專業教官

」遴選機制，強化「專業職能」、「文書與口語表達能力」與「教學技巧」，樹立

「權威」與「不可取代」的地位，並體認未來必須於兵科教育中承接「挑大樑

、擔大擔」任務之心理建設。 

三、熟悉準則、靈活運用，準則為訓練與教學之憑藉，教官應深研窮究於

準則條文之內涵，瞭解原由、精義及與上、下條文(上、下層次準則)之關係，

融會貫通，適應狀況，靈活運用；當準則運用遇有虞慮時，應請益資深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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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或學有專精之教官，適時筆記重點，或納入日後準則發展、編修參據。 

四、成熟之教官，必須「專業」與「博學」並重，只有專業而沒有廣博的

見識就會欠缺完整性、系統性，反之，則可能缺乏獨到與深入的見解。 

「素養」是累積而來，非一夜精神可造就，課程範圍內可藉由短時間準備

、預習；課程範圍外，就得靠平日對軍事事務的關注，累積而來，正所謂「萬

丈高樓平地起」，教學過程或部隊演訓時，我們敬佩的「專家或老師」，他們除

了專業知識外，在軍旅生涯中參與大、小演習、學術研討，擴大視野，熟練軍

中事務，上下貫連、左右串連，達到能「貫通」且「廣博」的地步，這就是「

素養」的具體展現。 

五、「參與、參與、再參與」，惟有紮實參與每一項實務工作，從部隊演訓

、教學研討、學術研究、部隊督訪、裝備研發測評中，才能身歷其境的去了解

部隊實況與窒礙、裝備效能與限制、制度與學術盲點，從中發掘問題、建立經

驗、累積專業能量，樹立整體、系統性的觀念，這就是培養「素養」的不二法

門。 

六、教官為指揮官重要之「文膽」，必須熟悉參謀研究寫作格式與技巧，舉

凡兵監專案議題研究、作戰需求撰擬、準則條文制定、戰術戰法開發等，均需

以「文字表達」來顯現。 

當受領各式的「專案研究」後，教官應對寫作性質、目的與對象等問題逐

一釐清，從命題、構思段落結構到如何達到寫作目的等，實施分析，使研究報

告達到「命題正確、結構嚴謹、切合題意、剖析深入、結論中肯」之要求。 

寫作能力的培養，個人認為可從 4 個方面著手，第一對「軍語」運用要精

準、其次對「準則」內涵要熟悉、再其次「國文」基本素養要充實、最後則要

藉由不斷的寫作練習，磨練表達與寫作技巧。 

七、尊重體制與職務，隊職官、幕僚與教官職務交流、部內職務調整為人

事運用之常態，一旦擔任教官職，即應扮演好教官角色，切記，不可以過來人

之身分，如「老參謀、老營長、老隊長」自居，干預連隊管理事務。 

幕僚負責兵科訓練政策推動與教務推展，教官為主要執行者，著眼全局、

相互體諒、協調並主動配合，達成任務，為教官應有之態度，教官除具有專業

能力外，協調溝通能力，將有助於達成任務，減少工作阻力，當擁有「專業」

加上「身段柔軟、處事圓融」的教官，更能使人尊敬與佩服。教官間之相處，

則應摒除論資排輩之心態，敬業、熱忱，建立以「專業贏得尊重」之正確觀念

，端正學術研究之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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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教官為兵科訓練指揮部之骨幹，兵監任務的主要執行者，教官之教學與工

作態度，直接影響著學生及部隊對「兵監」的看法與印象，然教官地位之樹立

，則須全體教官秉於「專業」、展現「敬業」、付出「熱忱」並適時協助部隊「

管教」，方能贏得專業尊重與樹立權威地位，必須由全體教官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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